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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教育基金会获得“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”资格 

来源：交大新闻网 日期：2010-07-07 09:12 点击：  

字体大小： 小 中 大 背景色：         

日前，陕西省财政厅、陕西省国家税务局、陕西省地方税务局、陕西省民政厅以
陕财税【2009】71号文件联合发出通知，对纳税人向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所
得税税前扣除问题明确如下：对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西
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，企业在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%以内的部
分，个人在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
税税前扣除。本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起执行。 

我校教育基金会自2006年4月成立以来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，严格
按照基金会的章程运转，协议捐赠资金已超过1.6亿元人民币，到账资金超过6千万人
民币,基金实施项目73项。在发放奖教金、助学金、奖学金和支持人才队伍建设、书院
建设、教学、科研等方面做出了贡献。基金会连续几年审计合格，被省民政厅及社会
各界给予高度评价。这次得到“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”单位资格是陕西3家基金会获得
资格中的唯一高校教育基金会，对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做大做强提供了良好的政
策支持平台，基金会将在为支持学校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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